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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TTD01-2023-0006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天政办发〔2023〕6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村留地管理的

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村留地管理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 年 1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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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村留地管理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加强村留地开发管理，规范土地市场秩序，切实保

障被征地村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完善征

地补偿安置政策的通知》(浙政发〔2014〕19 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

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村留地额度的核定范围及标准

（一）县城城市规划区、中心镇规划区、各工业功能区（集

聚区）规划区及省级旅游休闲产业集聚区、省级旅游度假区、省

级特色小镇范围内因国家建设实施征收耕地（包括园地）可安排

规定额度的村留地，其他范围不安排村留地。线性工程（铁路、

高速、国道、省道、县道、乡道、管线工程等）和本集体经济组

织用地不安排村留地。

（二）村留地额度。村留地额度按政府征收耕地（包括园地）

面积的 8%向被征地村集体核发。城中村改造区块征收村集体所有

合法用房，按照建筑占地面积按 1:1 标准核发村留地额度。

（三）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村留地额度的核发及使用等

管理工作，以行政村为单位对村留地额度建卡造册(见附件 2)，实

行动态台账管理。村留地额度可跨年度累计使用。村留地项目供

地、换房产、货币补偿后，由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核减相应的村

留地额度并变更村留地额度卡登记内容。

二、村留地项目建设模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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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留地应以项目为单位进行开发建设，严禁用于商品住宅等

经营性房地产开发，村留地项目实施可采取额度回购、土地回购、

土地换房产、额度换房产、自建自用（使用集体土地、划拨）等

五种模式。

（一）额度回购

对尚未落地或无法落地的村留地额度，由征地实施主体进行

货币化补偿，其补偿价格按照额度土地所在“天台县村留地额度

货币补偿综合区片价”确定（见附件 1）。

（二）土地回购

对政府已明确落实地块的村留地，可选择土地由政府回购。

村留地坐落在规划为工业用地范围的按照工业用地市场评估价进

行回购；规划为其他用地范围的统一按照商业用地进行市场评估，

扣除相关税费、基金后的净收益进行回购；容积率统一按照 2.5

标准进行评估。土地征收及报批成本由留地村承担。

（三）额度换房产

村留地选择额度换房产的，可由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

按照额度土地所在村留地区片指标价确定额度价格，等价格置换

政府安置房或指定房源。

村留地指标补偿价格核定后，被征地主体可自主确定货币补

偿的比例，其余部分采用物业置换。物业来源为政府安置剩余的

商业办公用房、政府收购的商业用房、政府收回的商业用房或在

土地出让时返回的商业用房等。选择置换的工业厂房来源为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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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让时明确返回的工业地产或小微产业园标准厂房。换取房产的

具体楼层及位置由镇（街道）与留地村协商而定。政府指定房源

按市场评估价的 80%价格进行结算。不动产权过户涉及的税费，由

转让双方各自按照税费管理的规定各自承担。

（四）土地换房产

已落实地块的村留地项目可选择土地换房产。原则上在本镇

（街道）范围内实施，实行等价值换取房产。根据村留地的具体

位置，按照商业用途或者工业用途，由镇（街道）委托有资质评

估机构，对土地市场价进行评估，与具体位置的房产进行等价值

予以置换。容积率统一按照 2.5 标准进行评估。

土地换房产的来源为政府安置剩余的商业用房、政府收购的

商业用房、政府收回的商业用房或在土地出让时明确无偿返回的

商业用房等。置换的工业厂房来源为土地出让时明确无偿返回的

工业地产或小微产业园标准厂房。换取房产的具体楼层及位置由

镇（街道）与留地村协商而定。政府指定房源按市场评估价的 80%

价格进行结算。不动产权过户涉及的税费，由转让双方各自按照

税费管理的规定各自承担。

（五）自建自用

自建自用的村留地优先保障村集体公益项目，可用于村集体

公建项目、标准厂房或村办企业、市场、酒店或宾馆等商业、服

务业建设。严禁用于商品住宅等经营性房地产开发或以地基形式

分配到户。为了解决被征地村无房户，村留地可安排合理规模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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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寓式住房项目，安排无房户户数占村留地项目规划可建设公寓

套数 85%以上，无房户名单需经村民代表（或经联社代表）会议讨

论过并经所在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核后公告。安排剩余

的公寓式住宅不得销售、不得转让，可由村集体暂时用于出租，

待今后村人口变化需要用于安置。

三、自建自用村留地项目审批

（一）留地村申请村留地项目应提交以下资料：1.村留地项

目申请表（见附件 3）；2.村留地项目的村民会议纪要；3.村留地

额度账册。村留地项目申请表由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查

报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后经县政府批准。

（二）农转用报批。申请报批农转用的村留地项目应具备以

下条件：1.申请留地项目村取得足够的村留地额度；2.需提供资

金证明；3.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出具拟选址地块土地征地

政策处理已完成或农户的承包经营权已收回村集体的意见。

（三）供地。在完成农转用手续后，根据县自然资源和规划

局出具的选址意见及规划指标，直接以使用集体、行政划拨方式

供应给被征地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，房地产权属登记在

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名下，并在不动产权利证书上备注

“村留地”。

四、村留地项目资金管理

（一）村留地项目的土地取得及报批等费用由村集体经济组

织自行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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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自建自用村留地项目审批的相关费用（人防费除外）

由留地村参照《天台县工业园区（功能区）项目审批统一收费标

准暂行规定》（天政办发〔2012〕55号）执行。

五、村留地工作机制

镇（街道）应当建立村留地管理专班，做好村留地额度回购、

土地回购、置换房产测算、项目地块落实及政策处理工作，协助

做好项目前期报批，全程监管村留地项目建设，并在招商引资等

方面做好服务。

发改、财政、审计、资规、住建、农业、环保 、水利、行政

审批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对村留地项目建设进行指导、

审批、监督和管理。

留地村应积极发挥主体作用，指定专人负责项目审批、建设

等各个环节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村留地是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大资产，属于村集体经

济组织全体成员集体所有，其开发利用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、法

规规定，实行集体决策，民主管理。

（二）国家和省对村留地开发建设有新规定的，按国家和省

的规定执行。

本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

关于进一步规范村留地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天政办发〔2016〕

44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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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天台县村留地额度货币补偿综合区片价标准表

2.村留地账册

3.村留地项目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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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天台县村留地额度货币化补偿综合区片价标准表
（单位：万元/亩）

区片
号

综合区片价范围
综合区片价

标准

1
城区飞鹤路-人民路-赤城路-利民路-规划路-赤城路-劳动路-秀园
路-飞鹤路

229

2
城区金盘路-始丰溪-唐兴大道-和合路-济公大道-九龙大道-三茅溪
-寒山路-赤城路-百花路-金盘路范围内除 1号区片外区域

190

3
城区紫东路-始丰溪-金盘路-百花路-紫东路；城区桥南路-天台山路
-拾得路-水南路-云锦路-康宁路-济公大道-福民路-三茅溪-九龙大
道-济公大道-和合路-唐兴大道-始丰溪-桥南路

178

4

城区螺园路-始丰溪-紫东路-百花路-赤城路-寒山路-三茅溪-上三
高速连接线-上三高速-螺园路；城区金盘南路-水南路-小法溪-104
国道-S323 省道（科大线）-三茅溪-福民路-济公大道-康宁路-云锦
路-水南路-拾得路-天台山路-桥南路-始丰溪-金盘南路；
平桥镇蓝天大道-始丰溪-乌岩溪-规划路-丰足路-友谊路-兰天大
道；

156

5

城区八两线-八都路-104 国道-小法溪-水南路-金盘南路-始丰溪-
螺园路-上三高速-八两线；坡塘溪-上三高速-上三高速连接线-三茅
溪-九峰、百步洋、塔后村界-国赤社区、国清景区边界-坡塘溪；S323
省道（科大线）-104 国道-桃源路-三茅溪- S323 省道（科大线）；
平桥镇阳光大道-平东村界-始丰溪-乌岩溪-城镇规划建设区范围线
-纬一路-经七路-规划路-阳光大道范围内除 4号区片外区域；
白鹤镇飞泉路-规划路-上三高速-G104-天鹤西路-飞泉路；
坦头镇灵珠路-苍山溪-坦凤路-秀珠路-迎宾大道-灵珠路；

118

6

城区坑边、八都、少保村城镇开发边界内区域；国清景区区域；上
宅、下宅、西涧、横片村城镇开发边界内区域；
平桥镇平白公路-规划路-山头庞村界-始丰溪-乌岩溪-S323 省道
（科大线）-平白公路范围内除 4、5号区片以外区域；
白鹤镇双白线-白鹤西路-规划路-城镇规划建设区范围线-双白线；
坦头镇迎宾大道-始丰溪-灵珠路-迎宾大道；秀珠路-倒溪路-坎溪路
-迎宾大道-秀珠路

94

7

平桥镇 S323 省道（科大线）、平白公路以东三新村、五新村、长洋
村、前山村、周坎头村以及花墅村、庄前村、赵家岱村城镇开发区
界以内区域；始丰溪以南上庞村、青山村、后蒋村、下曹村城镇开
发边界内区域；
坦头村：城镇规划边界-迎宾大道-坎溪路- S326 省道-城镇规划边
界；始丰溪及始凤路以南的墅山李村、五百村、学前村、溪南村、
岩下桥村、上山村等区域；
洪合工业功能规划区域；

73

备注 具体范围见天台县村留地额度货币化补偿综合区片价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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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镇（街道） 村村留地账册
单位：亩、万元

序号 年度

征地面积 村留地额度 使用情况

结余面积 备注 审核人
总面积

耕地（园
地）面积

位置 面积 使用面积 使用方式 使用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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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村留地项目申请表

申请单位

项目名称

指标账册结

余面积
亩

项目使用土

地面积
亩

申请理由

（村委会（或经济合作社）签章）

签章

年 月 日

乡镇（街道）

审查意见

签章

年 月 日

自然资源和

规划部门审

查意见 签章

年 月 日

县政府审批

意见

签章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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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监委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天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 年 1 月 13 日印发


